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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需在郑州高新区落实的权责事项清单》发布

郑州高新区被赋予4982项管理权

市政府近日下发《需在郑州高
新区落实的权责事项清单》，明确
高新区承接市级管理权限2496
项、区级管理权限2486项。市政
府及相关部门刻制二号公章交高
新区使用。市政府土地规划高新
区专用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
新区专用章也已刻制并交高新区
管委会使用。这是近日记者从高
新区管委会获悉的消息。
记者 孙庆辉

全省第一个开发区级政府规章
去年11月份，郑州市市长王新伟正式

签发《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为郑州高新区建设
自创区扩权赋能。该《暂行规定》于2019年
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暂行规定》共七章五十条，分为总则、
体制与机制、规划与建设、创新与发展、服
务与保障、监督与责任及附则等篇章。

据市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全省首个开发区层级的法律规章，

目的是为了保障和促进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依法治理和高质量发展，建设
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充分发挥其
自主创新示范带动作用。

在扩权赋能方面，《暂行规定》明确，郑
州高新区在今后的发展中由管委会行使较
为完备的县(市）区级政府权限和部分市级
经济管理及相关行政管理权限，并可与省
直相关部门对接，享受部分审批事项省级
直通车便利，提升效率，促进自创区发展。

刻制二号公章交高新区使用
通知明确，委托的权责事项在《清

单》公布后由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与郑州
高新区管委会及所属职能机构签订《行
政执法委托书》并刻制二号公章交管委会
使用。县(市、区)级权责事项采取整体授
权的方式予以落实，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及

所属职能机构行使县(市、区)级土地管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财政金融、发
改统计、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监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文化
教育、卫生健康、农业农村以及民政、宗
教、司法、审计等方面的行政权力。

包含市级权限2496项、区级权限2486项
据悉，《清单》拟定工作以郑州市“五

单一网”为依托，对郑州市级7000多项权
责事项和中原区级7000多项权责事项进
行逐条梳理，从中甄选出“需在高新区落
实的权责事项清单”。对权责事项的取
舍主要依据两个原则：一是选择在高
新区范围内有一定规模管理对象的区
级职权事项，以确保合理配置行政资
源，构建一个权责一致、简约精干的行
政管理体制，保障区域内经济社会的
基本运行秩序。对于高新区无管理对

象或管理对象少的职权事项，不再承
接。二是选择与高新区产业发展、科
技创新有直接关系的关键性职权事
项，落实省辖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相
关行政管理权限，以确保高新区集中
精力抓好经济管理和投资服务，焕发
体制机制活力。通过对郑州市级权责
事项和中原区级权责事项进行梳理，经
过各职能机构的梳理，高新区承接事项
共计 4982项，其中市级权限 2496项、区
级权限2486项。

据悉，《需在郑州高新区落实的权
责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单》）是按照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定》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郑州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同意<郑州高新区管理体
制与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的批
复》的有关要求，并参考国内其他城市
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制定的。

《清单》包括市级和县(市、区)级两类

权责事项。这些权责事项采取“以授权
为主、以委托为辅”的赋权方式予以
落实，其中市政府和市级权责事项以
授权和委托两种方式予以落实。授权
的权责事项在《清单》公布后由郑州
高新区管委会及所属职能机构按照公
布的权责事项行使相关权力，法律明确
规定属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权，予
以委托。

承接市级和县(市、区)级两类权责事项

为高新区合法行使行政权力提供依据
市政府公布权责事项《清单》为高新

区管委会及所属职能机构合法行使行政
权力提供了依据。郑州高新区自成立以
来，行政权力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
章做支撑，基于委托的行政权力一直处
于不稳定状态，尤其是现阶段高新区不
得不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长期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境地。通过
梳理并公布需在高新区落实的权责事项
清单，既有利于高新区管委会及所属职
能机构全面履职“有法”，严格尽责“有

据”，也有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推动从根本上解决各职能机构不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克服“庸政”“懒政”。

《清单》公布也为进一步深化行政
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奠定了基
础。权责清单的公布也必将促进一系
列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必将会
促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政府职权行使
绩效，参与到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中
来，有助于更好地划清权力边界，促使权
力规范运行。

努力让企业和群众办事不出高新区
在政务服务便民化方面，《郑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今后
郑州高新区要提供一站式服务。管委会
及派驻机构均入驻综合政务服务场所，
集中办理行政审批及政务服务事项，前
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
件，一次办妥，实现办事不出郑州高新
区。对办理量大、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重
点领域、重点事项，如不动产登记、市场
准入、企业投资、建设工程、民生事务等
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次办结。

■相关链接 《通知》的形成过程
鉴于高新区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的

管理权限和经济社会管理责任全覆盖之
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许多长期制约高新区
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亟待解决。2017年8
月，高新区管委会抽调专人成立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梳理专项工作组，组织开展对郑
州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和中原区级经
济社会管理权限进行梳理，梳理工作以郑
州市“五单一网”为依托，对郑州市级7000
多项权责事项和中原区级7000多项权责
事项进行逐条梳理，从中甄选出《需在高
新区落实的权责事项清单》，对权责事项
的取舍（如前述）主要依据两个原则：一是
选择在高新区范围内有一定规模管理对
象的区级职权事项，以确保合理配置行政
资源，构建一个权责一致、简约精干的行
政管理体制，保障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基本
运行秩序。对于高新区无管理对象或管

理对象少的职权事项，不再要求落实。二
是选择与高新区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有直
接关系的关键性职权事项，落实省辖市级
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关行政管理权限，以确
保高新区集中精力抓好经济管理和投资
服务，焕发体制机制活力。

2018年7月，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基
本完成，构建了新型的管理服务体系，对
原有工作机构进行优化重构，将原有的
36 个内设机构缩减至 10 个。2018 年 10
月，《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
定》正式获批公布，《暂行规定》对高新区
的管理体制、权限范围、赋权路径等进行
了明确规定。鉴于在改革中高新区的机
构与人员变动较大，且《暂行规定》对管
委会的权限等进行了明确。

最终，高新区承接市级权限2496项，
区级权限2486项。


